附件1

部分评标专业申报专业条件

一、工程类—监理（A05）中部分专业申报条件
	A05 监理
	
	A0501 建筑工程
	A050101建筑
A050102 结构
A050103 给水排水
A050104 暖通空调
A050105 电气
A050106 机电设备安装
A050107 装饰
A050108 幕墙
A050109古建筑文物

	
	
	A0502 市政工程
	A050201 土木工程
A050202 给水排水
A050203 供配电、信号
A050204 机电设备

	
	
	A0505 城市轨道交通
	A050501 土木工程
A050502 机电安装
A050503 系统设备、集成
A050504 通风
A050505 通信与信息 

	
	
	A0510电力工程
	A051005输变电

	
	
	A0517通信工程
	A051701电信工程


年龄不超过65周岁，从事工程监理工作10年以上，熟悉和掌握工程监理知识，无违法违规记录，符合下列条件可以申报工程监理类评标专业，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复印件：
1.基本要求：申请人的推荐单位应当是北京行政区域各法人单位（外地企业、外地企业在京分支机构不能作为推荐单位）；
2.工作年限：申请人应在推荐单位或推荐单位所属集团公司连续工作10年以上；已退休人员以退休前最后缴纳社保的单位作为推荐单位的，退休前应在推荐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推荐单位未在北京市开设社保账户的，应有工作年限材料；
3.学历：申请人应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且专业为建筑业工程技术或建筑经济相关专业，提交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4.职称：申请人应取得高级职称，且专业为建筑业工程技术或建筑经济相关专业，提交高级职称证书；取得其他省市高级职称的，应提交职称评审表及对应年限的社保缴纳材料；
5.注册执业资格：
申请人应取得建设工程类执业资格证书，且至少一项执业资格证书取得时间不少于5年，提交执业资格证书（一般为监理工程师，还包括一级建造师、一级造价师、一级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等）；
    申请人至少一项建设工程类执业资格在推荐单位或推荐单位所属集团公司连续注册时间不少于5年，提交注册证书；
6. 业绩：
（1）10年内，在推荐单位从事监理工作的业绩情况，且至少一个项目业绩可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到（只限ABC类信息），提供网页截图且可查询到；
（2）如不符合（1），则提供近10年在推荐单位从事3个及以上与工程监理相关的工作经历（业绩清单及相关材料）：
a.所参与工程监理项目的基本情况（监理合同协议书相关页）；
b.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具体职务（任职文件）；
c.从事与工程监理相关的工作履职记录（提供如下材料之一）：四方验收单；工程开/复工报审表；主持编制过3个及以上，建筑规模2万平方米以上或同等规模项目的监理大纲、监理招标/投标文件（文件相关页）；其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材料。
二、工程类—工程造价（A06）中部分专业申报条件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三级类别

	A06 工程造价
	A0601 土建工程
	A060101 建筑
A060102 市政
A060104 城市轨道交通
A060107水电
A060110新能源
A060122广播电影电视
A060127公路
A060127地质
A060129土地整治

	
	A0602 安装工程
	A060201 建筑
A060202 市政
A060204 城市轨道交通
A060207水电
A060222 广播电影电视


    年龄不超过65周岁，从事建筑业工程造价工作10年以上，熟悉和掌握工程造价知识，无违法违规记录，符合下列条件可以申报工程造价类评标专业，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复印件：
1.基本要求：申请人的推荐单位应当是北京行政区域各法人单位（外地企业、外地企业在京分支机构不能作为推荐单位）；
2.工作年限：申请人应在推荐单位或推荐单位所属集团公司连续工作10年以上；已退休人员以退休前最后缴纳社保的单位作为推荐单位的，退休前应在推荐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推荐单位未在北京市开设社保账户的，应有工作年限材料；
3.学历：申请人应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且专业为建筑业工程技术或建筑经济相关专业，提交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4.职称：申请人应取得高级职称，且专业为建筑业工程技术或建筑经济相关专业，提交高级职称证书；取得其他省市高级职称的，应提交职称评审表及对应年限的社保缴纳材料；
5.注册执业资格：
申请人应取得建设工程类执业资格证书，且至少一项执业资格证书取得时间不少于5年，提交执业资格证书（一般为一级造价师，还包括一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一级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等）；
    申请人至少一项建设工程类执业资格在推荐单位或推荐单位所属集团公司连续注册时间不少于5年，提交注册证书；
1. 业绩：
    （1）10年内，在推荐单位从事工程造价工作的业绩情况：a.主持编制过5个及以上，建筑规模2万平方米以上或同等规模项目的经济标投标文件、工程预算/结算文件（文件相关页）；
b.主持编制过5个及以上，建筑规模2万平方米以上或同等规模项目的经济标招标文件、工程预算/决算文件（文件相关页）；
c.其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材料。
（2）申报人工作职务（任职文件）
（3）（1）和（2）应同时提供。
三、工程类—工程施工（A08）中部分专业申报条件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三级类别

	A08 工程施工
	A0801建筑工程
	A080101 古建筑工程
A080102 地基处理工程
A080103 无损检测工程
A080104 土建工程
A080105 电气工程
A080106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A080107 钢结构工程
A080108 通风与空调工程
A080109 装饰装修工程
A080110 幕墙工程
A080111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A080112 电梯工程
A080113消防设施工程
A080114 建筑机电工程
A080115 智能灯光工程
A080116 高耸构筑物工程
A080117 防水防腐保温
A080118 大屏幕显示系统工程
A080119 广播音响和会议系统工程
A080199 其他工程

	
	A0805 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
	A080501 路基工程
A080502 轨道工程
A080503 桥涵工程
A080504 隧道、地下结构工程
A080505 给水排水工程
A080506 供电工程
A080507 智能和控制系统 工程
A080508 信号工程
A080509 通信工程

	
	A0810 电力工程
	A081003 输电工程
A081004 电力线路工程
A081005 供电用电工程
A081008 变电工程

	
	A0802 市政工程
	A080201 道路工程
A080202 桥梁工程
A080203 隧道工程
A080204 给水工程
A080205 排水工程
A080207 燃气工程
A080208 热能及供热工程
A080209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A080210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A080212 垃圾处理工程
A080214 城市公共广场工程


年龄不超过65周岁，从事建筑业工程施工管理相关工作10年以上，熟悉和掌握工程施工管理知识，无违法违规记录，符合下列条件可以申报工程施工类评标专业，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复印件：
1.基本要求：申请人的推荐单位应当是北京行政区域各法人单位（外地企业、外地企业在京分支机构不能作为推荐单位）；
2.工作年限：申请人应在推荐单位或推荐单位所属集团公司连续工作10年以上；已退休人员以退休前最后缴纳社保的单位作为推荐单位的，退休前应在推荐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推荐单位未在北京市开设社保账户的，应有工作年限材料；
3.学历：申请人应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且专业为建筑业工程技术或建筑经济相关专业，提交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4.职称：申请人应取得高级职称，且专业为建筑业工程技术或建筑经济相关专业，提交高级职称证书；取得其他省市高级职称的，应提交职称评审表及对应年限的社保缴纳材料；
5.注册执业资格：
申请人应取得建设工程类执业资格证书，且至少一项执业资格证书取得时间不少于5年，提交执业资格证书（一般为一级建造师，还包括监理工程师、一级造价师、一级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等）；
    申请人至少一项建设工程类执业资格在推荐单位或推荐单位所属集团公司连续注册时间不少于5年，提交注册证书；
6.业绩：
    （1）10年内，在推荐单位从事施工工作的业绩情况，且至少一个项目业绩可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到（只限ABC类信息），提供网页截图且可查询到（提供的项目业绩应与申报专业的类型和规模相匹配）；
    （2）如不符合（1），则提供建筑业管理相关的工作经历（业绩清单及相关材料）：
a.在推荐单位所参与工程施工管理项目的基本情况（施工合同相关页）；
b.在推荐单位从事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的职务（任职文件）；
c.在推荐单位从事工程施工管理相关工作的履职记录（提供如下材料之一）：四方验收单；工程开/复工报审表；主持编制过3个及以上建筑规模超过2万平方米项目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或施工组织设计文件（文件相关页）；其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材料。
（3）如不符合（1）和（2），则提供申报人工作职务（任职文件），作为参考；
（4）如不符合（1）、（2）和（3），则提供作为主要完成人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与工程施工管理相关专业论文、参与的省（部）级及以上与工程施工管理相关的科技成果或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生产操作规程（文件相关页），作为参考。
四、货物类—机械、设备类（B01）中部分专业申报条件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三级类别

	B01机械、设备类
	B0102 城市轨道工程
设备
	B010201 通风设备
B010203 防灾报警设备及消防
B010205 综合监控设备 

	
	B0119 起重运输机械
	B011904 扶梯与电梯

	
	B0131 输变电设备、
设施
	B013101 交流变压器
B013102 高压隔离开关、断路器及组合电器
B013103 开关柜及低压电器
B013104 换流装置
B013105 电线、电缆与光缆
B013106 电力电容器、静态补偿装置及串联补偿装置
B013107 电池、电源

	
	B0141 其他专用机械
	B014117 制冷与采暖空调设备


从事机械、设备管理相关工作10年以上，熟悉和掌握机械、设备管理知识，无违法违规记录，申报机械、设备类评标专业，应提交如下材料：
1.基本要求：申请人的推荐单位应当是北京行政区域各法人单位（外地企业、外地企业在京分支机构不能作为推荐单位）；
2.工作年限：申请人应在推荐单位或推荐单位所属集团公司连续工作10年以上；已退休人员以退休前最后缴纳社保的单位作为推荐单位的，退休前应在推荐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推荐单位未在北京市开设社保账户的，应有工作年限材料；
3.学历：申请人应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且专业为机械、设备管理相关专业，提交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4.职称：申请人应取得高级职称，且专业为机械、设备管理相关专业，提交高级职称证书；取得其他省市高级职称的，应提交职称评审表及对应年限的社保缴纳材料；
5.注册执业资格：申请人应取得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执业资格证书或其他相关专业执业资格的证书；
6.申报人工作职务（任职文件）；
7.作为主要完成人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机械、设备管理相关专业论文、参与的省（部）级及以上机械、设备管理相关科技成果或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生产操作规程；
8.近10年，从事3个以上机械、设备管理工作经历（业绩清单及相关材料）：
（1）所参与机械、设备管理项目的基本情况（合同相关页）；
（2）从事机械、设备管理工作的职务（任职文件）；
（3）从事机械、设备管理工作履职记录。
9.其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材料。
五、货物类—建筑材料（B07）中部分专业申报条件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三级类别

	B07 建筑材料
	B0701 水泥及水泥
制品
	B070101 水泥与水泥熟料
B070102 水泥制品
B070103商品混凝土

	
	B0702 木材
	B070201 原木、板方材
B070202 复合板材

	
	B0703 石材
	B070301 人造石材
B070302 天然石材

	
	B0704 陶瓷制品
	B070401 建筑陶瓷及制品
B070402 卫生陶瓷及制品

	
	B0705 其他建筑材料
	B070501 隔热保温材料
B070502 防水材料、密封材料
B070503 电工绝缘材料
B070504 特种建筑材料
B070504特种建筑材料
B070505耐火材料
B070506电线、电缆
B070507五金制品


从事建筑材料管理相关工作10年以上，熟悉和掌握建筑材料管理知识，无违法违规记录，申报建筑材料类评标专业，应提交如下材料：
1.基本要求：申请人的推荐单位应当是北京行政区域各法人单位（外地企业、外地企业在京分支机构不能作为推荐单位）；
2.工作年限：申请人应在推荐单位或推荐单位所属集团公司连续工作10年以上；已退休人员以退休前最后缴纳社保的单位作为推荐单位的，退休前应在推荐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推荐单位未在北京市开设社保账户的，应有工作年限材料；
3.学历：申请人应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且专业为建筑材料相关专业，提交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4.职称：申请人应取得高级职称，且专业为建筑材料相关专业，提交高级职称证书；取得其他省市高级职称的，应提交职称评审表及对应年限的社保缴纳材料；
5.申报人工作职务（任职文件）；
6.作为主要完成人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建筑材料相关专业论文、参与的省（部）级及以上建筑材料相关专业科技成果或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生产操作规程；
7.近10年，从事3个以上建筑材料管理工作经历（业绩清单及相关材料）。
8.其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材料。
六、工程类—勘察—测绘工程—不动产测绘（A030305）专业申报条件
申报本专业人员应熟悉国家及北京市地籍调查相关技术规程。
七、工程类—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园林工程A083001专业申报条件
除具备基本条件外，需提供如下申请材料：
（一）园林绿化相关专业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园林绿化相关专业高级职称；
（三）从事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的岗位说明文件；
（四）近8年，从事5个以上与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管理相关的工作经历（至少提供第1项或第2项业绩材料之一）：
1.主持过工程造价2000万元以上或建设规模2万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园林绿化工程的工程管理工作（合同相关页或项目任职情况）；
2.主持编制过建设规模2万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招标文件或投标文件或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3.作为主要完成人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与工程建设管理相关的专业论文、参与的省（部）级及以上与工程建设管理相关的科技成果或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生产操作规程。
八、工程类—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绿化工程A083002专业申报条件
除具备基本条件外，需提供如下申请材料：
（一）园林绿化相关专业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园林绿化相关专业高级职称；
（三）从事绿化施工管理或不少于8年的养护管理工作的岗位说明文件；
（四）近8年，从事5个以上与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管理或养护管理的相关工作经历（至少提供第1项--第3项业绩材料之一）：
1.主持过工程造价2000万元以上或建设规模2万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园林绿化工程的工程管理工作；（合同相关页或项目任职情况）
2.主持编制过建设规模2万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招标文件或投标文件或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3.从事植物保护、花卉栽培、林木养育等方面绿化工作，应具有植物病虫害检疫、防治技术、花卉栽培管理、林木养育等技术的工作经历及业绩；
4.作为主要完成人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与工程建设管理相关的专业论文、参与的省（部）级及以上与工程建设管理相关的科技成果或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生产操作规程。
九、工程类—工程造价—土建工程—园林绿化A060126，工程类—工程造价—土建工程—林业A060120，工程类—工程造价—安装工程—林业A060220专业申报条件
除具备基本条件外，需提供如下申请材料：
（一）园林绿化或经济相关专业大专（含）以上学历；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园林绿化相关专业或基本建设经济专业高级职称；
（三）从事园林绿化工程造价工作的岗位说明文件；
（四）取得注册造价师执业资格证书和注册证书（注册单位与推荐单位一致）；
（五）近8年，从事3个以上园林绿化工程造价工作经历（至少提供以下一项业绩材料）：
1.主持编制过工程造价2000万元以上或建设规模2万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园林绿化项目的经济标投标文件或经济标招标文件或工程预算、结算文件或决算文件；
2．作为建设单位招标人代表，参加过3个以上，依法必须招标的综合性园林绿化工程评标/评审活动。
十、工程类—监理—市政工程—园林绿化A050205专业申报条件
除具备基本条件外，需提供如下资料：
（一）园林绿化相关专业大专（含）以上学历；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园林绿化相关专业高级职称；
（三）从事工程监理或施工管理工作的岗位说明文件；
（四）取得市政公用工程监理工程师执业证书和注册证书；
（五）近8年，从事3个以上与工程监理相关的工作经历（提供以下业绩材料）：
1.所参与工程监理项目的基本情况（监理合同协议书部分）；
2.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岗位说明文件；
3.从事工程监理工作履职记录（提供如下材料之一）：
（1）四方验收单；
（2）工程开/复工报审表；
（3）主持编制过3个以上，工程造价2000万元以上或建设规模2万平方米以上工程的监理大纲、监理招标文件或投标文件。
（六）近8年，独立主持过3项工程造价在2000万元以上综合性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合同相关页或项目任职情况）。
十一、工程类—设计—林业工程—园林（园艺）A042206，工程类—设计—市政公用工程—园林A040212和工程类—设计—市政公用工程—绿化A040213专业申报条件
（一）园林绿化相关专业大本（含大本）以上学历；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园林绿化相关规划设计专业高级职称；
（三）从事工程设计工作的岗位说明文件；
（四）主持过工程造价2000万元以上或建设规模2万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园林绿化工程的方案设计或施工图设计（合同或设计图纸的基本情况或图签等资料）。
十二、工程类—工程设计（A04）中部分专业申报条件
（A0401、A0402、A0403、A0405、A0410）
从事工程设计相关工作10年以上，熟练掌握工程设计专业知识，无违法违规记录，符合下列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复印件：
1.基本要求：申请人的推荐单位应当是北京行政区域各法人单位（外地企业、外地企业在京分支机构不能作为推荐单位）
2.工作年限：申请人应在推荐单位或推荐单位所属集团公司连续工作10年以上；已退休人员以退休前最后缴纳社保的单位作为推荐单位的，退休前应在推荐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推荐单位未在北京市开设社保账户的，应有工作年限材料；
3.学历：申请人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且专业为所申请类别相关专业，提交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4.职称：申请人应取得高级职称，且专业为所申请类别相关专业，提交高级职称证书；取得其他省市高级职称的，应提交职称评审表及对应年限的社保缴纳材料；
5.注册执业资格（A0401）：
A0401建筑工程专业申请人应取得建设工程类执业资格证书，提交执业资格证书（依据申请专业一般为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等）；
    6.业绩要求：	
    （1）10年内，从事设计工作的业绩情况，且至少一个项目业绩可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到，提供网页截图且可查询到（提供的项目业绩应与申报专业的类型和规模相匹配）；
    （2）如不符合（1），则提供设计专业相关的申请人作为专业负责人及以上的工作经历（业绩清单及相关材料）：
a.所参与工程设计工作的基本情况（设计合同相关页）；
b.从事工程设计工作的职务（任职文件）；
c.从事工程设计相关工作的成果材料（提供如下材料之一）：正式报审施工图文件设计图签；其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材料。
十三、工程类—工程勘察（A03）中部分专业申报条件
（A0301、A030302）
从事工程勘察相关工作10年以上，熟练掌握工程勘察专业知识，无违法违规记录，符合下列条件可以申报工程勘察类评标专业，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复印件：
1.基本要求：申请人所属推荐单位应为在京独立法人机构（外地企业、外地企业在京分支机构不能作为推荐单位）；
2.工作年限：申请人应在推荐单位或推荐单位所属集团公司连续工作10年以上；已退休人员以退休前最后缴纳社保的单位作为推荐单位的，退休前应在推荐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推荐单位未在北京市开设社保账户的，应有工作年限材料；
3.学历：申请人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且专业为所申请类别相关专业，提交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4.职称：申请人应取得高级职称，且专业为所申请类别相关专业，提交高级职称证书；取得其他省市高级职称的，应提交职称评审表及对应年限的社保缴纳材料；
5.注册执业资格（A0301）：
A0301岩土工程勘察专业申请人应取得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证书，提交执业资格证书；
6.业绩要求（作为项目工程师及以上）：
（1）10年内，从事勘察工作的业绩情况，且至少一个项目业绩可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到（只限ABC类信息），提供网页截图且可查询到（提供的项目业绩应与申报专业的类型和规模相匹配）；
（2）如不符合（1），则提供勘察专业相关的申请人作为项目工程师及以上工作经历（业绩清单及相关材料）：
a.所参与工程勘察工作的基本情况（勘察合同相关页）；
b.从事工程勘察工作的职务（任职文件）；
[bookmark: _GoBack]c.从事工程勘察相关工作的成果材料（提供如下材料之一）：正式报审勘察成果文件图签；其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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